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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道， 一方面， 美国

的建国之父们强调政治体制要

能确保谨慎、 协商， 制衡以及

三权分立———在这样一个制度

中， “人民” 被赋予非常有限

的角色。 另一方面， 很多的激

进民主派则坚持要由“人民”

而且只能是“人民” 来统治国

家。 结果就形成一个内部充满

矛盾至今仍纠缠不清的政治体

制： 非由选举产生且无须政治

问责的法院的法官大人们却常

常以法律的名义行使终的政治

决定权； 对人民的选举和被选

举权则有诸多严苛的限制。

《反间谍法》 是中国反间

谍工作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

该法对具体间谍行为进行法律

认定，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反间

谍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书

以 2023 年修订的 《反间谍法》

条文为蓝本 ， 精选 《反间谍

法》 中与广大公民相关的反间

谍法知识， 采用一问一答的形

式， 旨在普及我国反间谍法，

提高公民反间谍和国家安全意

识。 本书除了反间谍相关的问

答外， 还精选反间谍领域与公

民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 指引

广大公民提升反间谍意识。

本书清晰展示了版权制度如

何应对科技变革， 及著作权之于

美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书中分析了著作权之于美国政

治、 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内容既

深入浅出、 引人入胜， 又充满睿

智。 从 18 世纪的著作权法， 到

数字时代著作权问题的将来， 对

于著作权人与使用人所面临的挑

战进行了通盘研究。 尤其书中通

过对若干标志性案例进行的精要

解读， 全面展示了著作权制度应

对科技变革的诸种情形， 反映出

著作权法不断演进的特点以及它

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

《著作权之道———从印刷机到数字云》 《美国民主的悖论》《反间谍法》学习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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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 《民法典》 和 《民法典物权

编解释 （一）》 为基础， 结合 《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

地承包法》 《企业破产法》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

《买卖合同解释》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

释》 《土地使用权合同解释》 《农村土

地承包解释》 《执行复议和异议规定》 等

司法解释， 对物权法进行理论重构， 分 8

编共 32 讲进行体系化讲解， 将物权法全

部知识悉数囊入其中。 本书的讲解立足于

对实务问题的解决， 将类型化的实务问题

融入物权法的理论体系之中， 详析重点问

题、 解答疑难问题、 预判未来问题。

【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前言节选】

本书是以笔者多年来讲授物权法的

授课内容为基础整理而成。 写作本书的

缘起， 笔者在此前出版的 《担保法精

讲》 已作交代。 早在 《物权法》 制定

前， 笔者就在全国法院讲授物权相关制

度。 《物权法》 通过后， 笔者在系统讲

授物权法的基础上， 于 2009 年完成了

《物权诉讼： 原理与实务》 一书。 此后，

笔者参与了物权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论证

工作， 原计划在司法解释通过后即对该

书进行修订， 但因当时 《民法典》 的编

纂已经提上日程， 也就想着索性等到

《民法典》 通过后再实施修订计划。

《民法典》 通过后， 笔者又被安排从事

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任务

相当艰巨， 导致这一计划被长期搁置。

时至今日， 才在友人们的催促下完成此

次修订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 此次修订

的幅度较大， 与原书几乎判若两书。 究

其原因， 一是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笔者对物权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例如

对于物权行为理论， 本书改采通说观

点， 以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为立场进行

论述； 二是物权法司法解释通过后， 笔

者在讲授物权法时， 有意将重点放在

“不动产登记与不动产权属确认” 这一

专题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

结构 (从第四编开始， 基本上是围绕这一

主题展开讨论)； 三是近年来执行异议之

诉案件呈井喷之势， 加上笔者正在参与企

业破产法修订案的起草工作， 这些领域都

对物权法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

例如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标准及其与确权

之诉的关系、 破产财产的界定等。 考虑到

《担保法精讲： 体系解说与实务解答》 已

经独立成书， 担保物权制度已纳入该书进

行讨论， 因此本书原则上不涉及担保物权

的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的内容与担

保物权无关。 事实上， 《担保法精讲》 一

书仅就担保物权的特殊规则进行了论述，

而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物权一般规则的

论述， 因此， 二者相辅相成， 应互为参

照。 本书区分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和实质

意义上的物权法。 前者特指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 《物权法》）， 后

者则是指包括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在内的

所有调整物之归属和利用的法律规范。 在

《物权法》 制定前， 我国虽然没有形式意

义上的物权法， 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物权

法， 例如 《民法通则》 及其司法解释关于

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的规

定……

吴光荣，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2003

年 8 月到国家法官学院工作， 2006 年、

2007 年连续两次被选拔为人民法院西

部法官培训讲师团成员；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 月，在德国从事“法学方法论

与民法现代化” 的研究工作。 2009 年 6

月至 2015年 6月，任人民法院民四庭法

官，从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并参与了有

关外商投资企业、海上货运代理、独立保

函等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以及有关买卖

合同、物权法（民法典物权编）、公司法等司

法解释的论证工作。 2015 年以来，先后参

与了民法总则（民法典总则编）制定与民法

典（物权编、合同编）编纂的相关工作；民法

典通过后， 在人民法院民二庭从事相关司

法解释的清理工作和制定工作， 是民法典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和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

释的主要起草人和执笔人之一， 也是人民

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案起草工作小组

的主要成员。

第一编 物权法、 物权与物

第一讲 物权法的功能和定位

一、 物的归属与物的利用

二、 物权法与交易安全

三、 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分工

第二讲 物权法定原则及其适用

一、 物权法定的基本含义

二、 物权法定与交易安全

三、 违反物权法定的后果

四、 关于物上的债权负担

五、 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第三讲 物权公示原则及其适用

一、 物权公示的必要性

二、 公示与物权的关系

三、 两种物权变动模式

四、 物权变动的基本结构

五、 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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